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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BDO 调查: 第四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调查显示大部分上市公司在环

境、社会及管治范畴的整体参与情况取得进展，但仍不足以符合经修订

指引 

  

BDO 调查: 第四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调查显示大部分上市公司在

环境、社会及管治范畴的整体参与情况取得进展，但仍不足以符合经

修订指引 
 
上市公司应加强意识及采取重要措施改善其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框架，以符合新披露规定及实
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香港 – 在 BDO 第四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调查中，环境、社会及管治披露在若干方面有所改

善，反映上市公司董事会越来越意识到环境、社会及管治管理的重要性。然而，调查结果却显示

合规水平和质素仍然未如理想，尤其是若干方面（例如环境、社会及管治风险管理及重要性评

估）的表现下降。是次调查得出 7 项主要结果及提出 12 项建议，可供上市公司在加强环境、社

会及管治报告及实践等方面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方面时考量。 

 

现在，从长期可持续发展及负责任投资的角度而言，环境、社会及管治因素于企业报告制度及金

融机构业内的发展越发重要。用户及投资者期望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披露质素越来越

高，以便作出投资决策，确保利益及价值一致，促进业务合作，及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由于 2019

冠状病毒持续带来负面影响，加上香港联合交易所颁布的经修订《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

（「经修订指引」）已于 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报告的重点已经有所改变，为增强大众对环

境、社会及管治的投入程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制度一直在演变中，以达致用户越来越高的

期望。因此，改善环境、社会及管治披露及重视环境、社会及管治管理更加重要，令上市公司能

作更好的准备，解决环境、社会及管治议题及风险, 及遵照经修订指引的披露规定。作为全球第

五大会计网路，BDO 一直不遗馀力进行全面的环境、社会及管治研究，提供有用的结果供上市公

司使用。 

 

 



今年，BDO 的调查「香港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绩效」（「调查」）随机抽出 400 份

主板及 GEM 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或以前发表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大部分受访公司

来自非必需性消费行业（20%），其次是工业（17%）、金融业（15%）、地产及建筑业

（11%）、原材料业（8%）、资讯科技业（8%）、必需性消费（5%）、医疗保健业（5%）、能源

业（4%）、公用事业（3%）、电讯业（2%）、综合企业（1%）及其他（1%）。 

 

调查的 400 间公司之中： 

 60% 为小型公司，23%为中型公司，17%为大型公司 

 上市公司董事会越来越意识到环境、社会及管治管理的重要性。受访公司之中，有 54%

（2019 年：34%）的公司披露有关董事会监督环境、社会及管治议题的资料，而 74%公司的

董事会在审阅公司的环境、社会及管治绩效时有对照环境、社会及管治目标及指标 

 

2019 与 2020 年调查结果比较摘录如下： 

调查范围 主要数据 2019 年调查 
 
2020 年调查 
 

上升 / 下跌 
 / 持平  

环境、社会
及管治水平 

管理层投入及管理程度 34% 54%  

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或负责人员 24% 32%  

环境、社会及管治风险管治 28% 26%  

环境、社会及管治策略 36% 48%  

持份者参与 72% 76%  

重要性评估 66% 60%  

独立第三方报告验证 3% 5%  

环境、社会及管治管理目标 15% 13%  

员工职业发展计划 61% 60%  

职业健康及安全培训 69% 64%  

客户支援及服务 67% 63%  

举报机制 67% 65%  

反贪污管理独立委员会 23% 16%  
采纳香港交易所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以外的
报告标准 / 指引 9% 10%  

反贪污培训 37% 17%  

表一：「2020年香港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表现」调查的主要结果摘要 
 
董事会越发积极参与环境、社会及管治管治 

调查结果显示，54%（2019 年: 34%）的受访公司披露有关董事会监督环境、社会及管治议题的资

讯。同时，在所有受访公司之中，董事会较以往更积极披露参与监督环境、社会及管治绩效及环

境、社会及管治风险管理方法的情况，为符合经修订指引所载的强制披露要求作好准备。调查亦

发现大型公司（76%）的董事会倾向投入最多精力监督环境、社会及管治议题。在环境、社会及



管治报告披露其他环境、社会及管治的管治资料方面，调查显示，分配专属资源于管理环境、社

会及管治议题及制订环境、社会及管治策略（例如披露愿景、环境、社会及管治框架及环境、社

会及管治政策）两方面略有改善。 
 
报告质素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调查发现，上市公司根据经修订指引的四个报告原则（重要性、数量化、平衡性及一致性） 而披

露的资料并不足够。关于数量化所作的披露，仅有 48%的受访公司披露关于排放或能源消耗等数

据所采用的标准、方法、估计、计算工具，以及所使用的转换系数。有不足 29%的受访公司提及

计算方法或关键绩效指标曾作改动，或提及其他可能影响报告内比对资料的因素。此外，只有

64%的公司在报告中披露报告范围，而披露报告范围的公司之中，只有 30%的公司解释决定报告

范围的方法。 
 
重要性评估披露质素下降 

调查结果显示，60%（2019年：66%）的受访公司披露曾进行重要性评估，而其馀40%的受访公司

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并无提供任何关于重要性的资料。在这40%的公司之中，并未提及重

要性评估的大多为小型上市公司。至于有披露曾进行重要性评估的公司却往往没有充份披露相关

资料，只有仅仅超过50%的公司全面描述如何决定环境、社会及管治议题的优先次序，并以视觉

辅助工具（例如重要性制图）展示成果。根据观察所得，如公司未能披露充足的重要性评估资

料，投资者或难以确定报告中的数据与本身的投资决定是否相关。 
 
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的披露资料有限 

气候变化是经修订指引的新增项目。现时，上市公司如受到或可能受到任何重大气候相关议题影

响，必须披露识别及缓减有关影响的政策措施，以及所采取的管理行动。是次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12%的公司提及气候变化的相关议题。在该等公司之中，调查发现超过半数（54%）披露了本身遇

到的气候相关风险及机遇，大部分（83%）均报告了为缓减气候相关风险而采用的措施。调查亦

发现较多大型公司会考虑气候风险及缓减有关风险的方法。在报告气候变化的公司中，仅有 15%

在披露气候变化相关资讯时参考了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小组（TCFD）框架，而且大多为医疗健

康、金融及电讯业的大型上市公司。 
 
环境关键绩效指标目标设定有限 

受访公司中仅有 15%就环境关键绩效指标订立目标，而且主要是大型上市公司才订有此类目标。

在该等公司中，最常见的环境关键绩效指标目标为减少废弃物、节能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受访

公司采用了多种方法设定环境关键绩效指标目标，最常见的方法是将关键绩效指标目标与公司愿

景及目标（33%）或全国或地区性法例及规定（40%）保持一致。 
 
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认同度上升 

根据调查结果，上市公司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同度呈上升趋势。年内，8%（2019 年：

6%）的受访上市公司识别出与本身业务营运及策略目标相关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独立认证保持稳定 

经修订指引建议上市公司寻求为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进行独立认证。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受

访公司发布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仅有 5%取得独立认证。与上两个年度的调查结果相比，这方

面并无显着变化。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取得独立认证的公司之中，56%公司为整份报告取得

认证。 
 
BDO 的建议如下： 
 
将环境、社会及管治纳入企业风险管理框架 

在风险管理方面， 不应独立处理环境、社会及管治的风险。相反，公司应参考广泛认可的最佳实

践方法，将环境、社会及管治风险纳入公司的企业风险管理（ERM）框架之中。ERM 框架应设有

稳健完善的机制，用以识别及评估可能影响公司策略及目标的环境、社会及管治风险。同时，透

过仔细考量各项挑战及回应方案，公司亦可从预测趋势中识别出新机遇。 
 
建立气候变化应对能力 

气候变化可透过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影响一家公司，公司亦需了解这些风险对财务表现的影响。

气候变化亦涉及专业知识及复杂的技术词汇。因此，公司董事会或管理层或需借助可持续发展专

家的见解、学识或专业知识，以便在识别、评估、优先排次及降低气候风险及其他过程中评估气

候风险的影响。公司亦可成立专责委员会或工作小组督导气候变化管理事务。气候变化委员会确

保董事会监督气候相关风险及机遇的策略管理，而气候变化工作小组亦有助建立公司的气候风险

应对能力，并且可加快将气候方面的考虑因素纳入 ERM 框架内。 
 
提高报告质素 

要提高报告内容的可靠性及准确度，任何变更都应该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加以明确解释。

除了经修订指引外，公司还可以参考全球报告倡议组识（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的标准，

了解相关的报告原则，借以提高报告质素。重要的是企业应贯彻采用一致而明确的方法界定报告

范围，并将合适的重大业务或实体纳入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内。至于一些架构较复杂的公司，

则应自订判断准则界定报告范围。 
 
考虑行业因素 

披露关于某个特定行业的考虑因素足以向投资者展示出，公司已充分考虑及应对行业特定的环

境、社会及管治议题。上市公司亦可参考全球报告框架，例如全球报告倡议组识标准（GRI）及

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标准（SASB）。上述框架提供适用于特定行业的指引，以便全面报告某一

特定行业在运作方面的经济及环境、社会及管治影响。 
 
结合持份者参与意见与重要性评估 

建议公司在披露持份者参与成果时一并披露公司的回应，此举有助读者得知持份者的关注事项对

公司是否重要，以及公司是否已制订策略或措施加以应对。   
 
 
 
 



阐述气候变化对业务模式的影响 

公司应从策略角度，具体说明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各个业务模式的组成部分，从而完善他们正设立

管理气候变化风险的管治架构，并改变业务模式、策略目标及具体指标，务求长远达致可持续发

展。 
 
说明足以影响业务的气候风险性质 

上市公司应披露很可能影响业务的极端天气情况类型，以及可能受这些情况影响的关键业务流程

或资产。上市公司亦应披露公司倚重的持份者（例如顾客或供应商）会否同样受到特定气候风险

影响。 
 
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保持一致  

尽管设定环境目标可让公司计量环境绩效，以及估计何时能将业务运作的影响减低至理想水平，

但更重要的是公司需确保策略目标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一致，务求净碳排放量能达至零。公司设定

环境关键绩效指标时亦可参考国际方法, 如科学基础减量目标。 
 
提高环境影响披露资料的质素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在环境方面的足迹，公司应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披露更多关于环

境关键绩效指标的背景资讯，以及关键绩效指标与公司营运的关系。公司亦可考虑披露各项环境

关键绩效指标的来源、环境政策及减少影响的路线图，以及为达成目标的长期及短期减排措施及

行动计划等资料。 
 
扩大披露范围纳入范畴 3 排放 

经修订指引规定，上市公司须披露直接排放及透过能源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资料。为保持透明度

并让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碳足迹，建议上市公司应考虑披露关于范畴 3 排放的资料。根据温室

气体协定，范畴 3 排放共分 15 类，上市公司可披露与其适切相关的排放类别的资料。 
 
融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缔造更丰硕成果 

有意见认为，公司可透过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其业务策略及营运而受惠，因此，公司在

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时可考虑以下策略，包括识别及了解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具体指标对业务

组合的影响、如策略目标足以严重影响业务营运及可能需要作出重大改变，应确保可持续发展目

标与之保持一致，以及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具体指标订立优先次序。 
 
取得外部认证确保报告可信 

为求披露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数据可信及透明，上市公司应为环境或社会关键绩效指标等主要环

境、社会及管治资料取得独立认证，而非从整份报告内容着手，直至公司累积足够经验应付环

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所需时，便可选择为整份报告取得认证。 
 
 
 
 
 



BDO 审计部董事总经理陈锦荣表示:「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是一项实用工具，可让公司向持份

者传达资讯，交代其环境、社会及管治绩效及应对营运挑战（包括与气候变化相关挑战）的进

展。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经济及金融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急需复甦的情况下，我们

相信绿色金融是建基于公正基础重建经济的关键。在本报告内，我们注意到公司在环境、社会及

管治策略方面有明显改善，然而，调查亦发现，向公众披露的资料有限令担心错过公司最新可持

续发展情况的投资者及用户感到沮丧。上市公司应加强改善环境、社会及管治资料披露，以满足

持份者的资讯及投资需要，以及符合香港联交所的经修订指引规定。」 
 
BDO 非审计部董事总经理江智蛟表示:「随着投资界关注度日增，绿色金融无疑成为了一个重要

议题。自疫情爆发后，环境、社会及管治在全球的地位亦日渐增加，特别是在医疗及资讯科技行

业。因此，投资者及资本市场机构更重视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透明度及准确性，除了在作出

投资决定时考虑公司的环境、社会及管治表现外，亦会研究其环境、社会及管治的相关资料，以

衡量公司是否有效管理风险而非仅着重获得声誉方面的利益。然而，调查发现，由于披露资料有

限，仅少数公司报告气候相关议题。要有效管理环境、社会及管治问题，需要透过阐述业务模式

议题令公司更积极参与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BDO 董事兼风险谘询服务总监郑文汉表示:「我们欣然看到大部份上市公司在环境、社会及管治

报告方面有所改善，惟结果仍未令人满意。自香港联交所于 2020 年 7 月 1 日颁布经修订指引

后，上市公司须符合更高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标准，以履行综合环境、社会及管治责任。 环

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读者会着眼于影响公司业务营运的相关重大环境、社会及管治议题，并希

望看到公司董事会发挥主要作用推动实施环境、社会及管治策略，确保其议题获纳入企业风险管

理框架及公司上下各职能部门之中。我们希望各项建议可为公司提供更多特定指引及方向，协助

他们改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从而提高投资价值及提升投资者信心。」 
 
 

-完- 
  



 
 

编辑垂注 有关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BDO Limited）  

BDO 的全球网路遍布 167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91,000 名员工在全球 1,600

多个办事处携手合作，并有着共同目标：向客户提供卓越的专业服务。香

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自 1981 年在香港成立，致力透过全面的

专业服务协助企业成长。专业服务包括审计服务、商业及外包服务、风险

谘询服务、专项谘询服务及税务服务。有关详情，可参阅网址

www.bd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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